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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和2026年5月20日分别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5年度股东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和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用途，由“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并将5,954,000股回购股份进行注销、相应减少注册资本。该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将由 810,991,332股减少至 805,037,332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由 810,991,332元减少至 805,037,
332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

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2026-035）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2026-036）。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火炬大道581号三维大厦C座21楼。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7:00。
3、联系人：任锋、李冠雄

4、联系电话：0571-88923377
5、邮政编码：310053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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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火炬大道581号三维大厦C座2楼会议室

3.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越伦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00名，代表股份 133,661,26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031%。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人，代表股份 130,339,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1905%。

2、参与网络投票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98人，代表股份 3,321,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26%。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32,742,3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3125%；772,5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80%；1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2,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3363%；反对77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563%；弃权

1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074%。

本议案获通过。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32,743,3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3133%；771,5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72%；14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3,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3664%；反对7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262%；弃权

1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074%。

本议案获通过。

3.《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132,742,0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3123%；785,5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877%；133,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2,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3273%；反对78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477%；弃权

1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51%。

本议案获通过。

4.《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132,741,8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3121%；77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68%；148,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2,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3212%；反对7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111%；弃权

1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76%。

本议案获通过。

5.《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42,5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3127%；771,5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72%；147,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2,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3423%；反对7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262%；弃权

1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15%。

本议案获通过。

6.《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688,9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2726%；824,3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167%；14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49,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7287%；反对8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158%；弃权

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56%。

本议案获通过。

7.《关于子公司开展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00,3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2811%；817,1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113%；143,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60,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0719%；反对8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990%；弃权

1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91%。

本议案获通过。

8.《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10,9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2890%；807,2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039%；143,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7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3910%；反对8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010%；弃权

1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81%。

本议案获通过。

9.《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63,9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3287%；755,7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654%；141,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24,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9866%；反对7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05%；弃权

1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29%。

本议案获通过。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739,2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3102%；769,7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59%；152,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9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2430%；反对76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720%；弃权

1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850%。

本议案获通过。

11.《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689,7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2732%；825,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172%；146,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50,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7528%；反对8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68%；弃权

14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04%。

本议案获通过。

1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132,683,9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2688%；818,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120%；159,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192%。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44,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5781%；反对8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61%；弃权

1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58%
本议案获通过。

13.《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132,747,7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3166%；767,0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738%；146,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408,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4989%；反对7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907%；弃权

14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04%
本议案获通过。

14.《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132,686,8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2710%；808,300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047%；166,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243%。

其中，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2,34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6654%；反对80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341%；弃权

1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05%。

本议案获通过。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此外，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会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5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6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六和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599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6-031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2:3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两河路666号六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柴永森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0人，代表股份 1,798,654,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6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805,637,5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0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8人，代表股份993,016,4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606%。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6人，代表股份 8,459,8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254,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5人，代表股份7,205,1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5%。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5.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2025年度述职。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事项：

1.00 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88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反对 2,727,6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6%；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532%；反对2,727,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21%；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7%。

2.00 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88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反对 2,727,6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6%；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532%；反对2,727,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21%；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7%。

3.00 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7,31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5%；反对 1,306,4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9,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542%；反对1,306,4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427%；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1%。

4.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297,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4%；反对3,056,9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76%；弃权 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0,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495%；反对3,056,9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346%；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9%。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5.00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298,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4%；反对 3,312,7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2%；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04,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369%；反对3,312,7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583%；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7%。

6.00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338,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7%；反对 3,272,3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9%；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4,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145%；反对3,272,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808%；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7%。

7.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098,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3%；反对 3,280,3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4%；弃权2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4,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716%；反对3,2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53%；弃权2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0%。

8.00 以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柴永森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8,939,51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79,758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柴永森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军华女士》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8,952,01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92,254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张军华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晓新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80,565,01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05,255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张晓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华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80,715,80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56,044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陈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静玉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9,235,91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76,158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王静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0 以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01《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竹泉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9,290,40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30,643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王竹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2《独立董事候选人王荭女士》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9,236,20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76,444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王荭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3《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焕平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9,735,79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6,036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张焕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李广新、李嘉慧

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599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6-032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逐项审

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具体如下：

非独立董事：柴永森先生、张军华女士、张晓新先生、陈华先生、王静玉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邓玲女士（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王竹泉先生、王荭女士、张焕平先生

上述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第十一届董事会中兼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

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在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以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二、备查文件

1.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邓玲女士简历

邓玲女士，197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电机电器及其控制专业，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工会主席、

职工董事、副总经理。1998年8月-2010年12月先后任海尔空调研发经理、海尔空调东亚市场大区经

理、海尔空调海外市场部总监；2011年 1月至 2018年 6月任青岛毅速联合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7月起任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6层611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宇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77 人，代表股份 775,832,6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7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705,227,3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3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1人，代表股份70,605,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7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73人，代表股份 70,843,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38,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1人，代表股份70,605,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72%。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2,86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5%；反对2,822,63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8%；弃权 1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87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113%；反对 2,822,
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43%；弃权1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3,514,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2%；反对2,178,93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9%；弃权 1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525,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281%；反对 2,178,
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7%；弃权1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3,516,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4%；反对2,173,83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2%；弃权 1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527,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04%；反对 2,173,
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85%；弃权1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3,226,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1%；反对2,545,23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1%；弃权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237,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211%；反对 2,545,
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28%；弃权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2,359,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90%；反对2,805,23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8%；弃权 1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889,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303%；反对 2,805,
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98%；弃权1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9%。

关联股东对本项提案予以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1,111,710股未计入本项提案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3,843,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6%；反对1,902,5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2%；弃权 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853,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917%；反对 1,902,
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55%；弃权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8%。

本项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 2026年度期货套期保值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3,643,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78%；反对2,075,8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6%；弃权 1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654,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97%；反对 2,075,
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01%；弃权1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祥、刘洋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

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6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20
次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组织调动不在公司任职，6名激励对象退休，2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2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除限售

要求。公司将对前述11名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93,863股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990,439,930股减少至 1,989,746,067股，注册资本将

由人民币1,990,439,930元变更为人民币1,989,746,067元，具体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总数为准。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本和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

少注册资本相关事宜。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申报时间：2026年5月21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7：00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

联系人：陈 傲

联系电话：010-84427227
电子邮箱：chenao@nfc-china.com
邮政编码：100029
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

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中嘉博创 公告编号：2026—28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本次会议书面通知，于2026年5月15日以

本人签收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6年 5月 20日上午，公司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6年第四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鹰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7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

通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同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6—29)。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中嘉博创 公告编号：2026—29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届次：本次股东会是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

(二) 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通

过提请召开。

(三)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于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2、通过互联网(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系统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6年6月12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2026年6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
30和当日下午13:00至15:00。

(五) 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六)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8日（星期一）。

(七) 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华业国际中心A座8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非表决事项）。

上述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

时公开披露。

(二) 提案内容的披露时间、披露媒体和公告名称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东会的提案内容已于

2026年4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名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5

年年度报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关于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津贴）方案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传真、信函方式，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10日、11日（上午9:00—11:00，下午3:00—5:00）,共两天；

3、登记地点：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146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26层2607室；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法人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现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或

持股凭证、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海英

联系电话：0335-3280602
传真号码：0335-3023349
电子邮箱：zhanghaiying@zjbctech.com
邮 编：066000
地 址：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146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26层2607室。

6、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其受托代理人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本通知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889”，投票简称为“中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12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6年6月12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下列权限：

1、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选项（填写“是”或“否”）： ；

2、对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事项的授权（按会议提案在下列“同意”、“反对”、“弃权”选项中选

择一项划“√”，每项提案限划一次）: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本委托书复印有效，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

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